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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上海市民政局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上海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筹）、上

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上海市社会福利评估事务所。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福利院、上海徐汇区社会组

织评估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章淑萍、傅民生（香港）、张凡、郑爱芬、康琪。 

本标准参与起草人：奚士英、陈方、沈春芳、朱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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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老年照护等级评估的总则、评估机构和人员、主要评估参数项目评判、背景参数

项目调查、评估报告、评估质量的监督和改进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 60 周岁及以上申请本市老年照护服务的老年人的照护等级评

估。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老年照护服务 elderly care 

由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的以日常生活照料为主的综合性服务。 

2.2 

老年照护等级评估 assessment for elderly care 

通过对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行为、视觉等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项目进行评判，得出其

日常生活的能力状况，确定其需要照护的程度及服务内容的活动。 

2.3 

首次评估 initial assessment 

对初次申请老年照护服务的老年人进行的老年照护等级评估。 

2.4 

持续评估 ongoing assessment 

已经接受照护服务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进行的老年照护等级评估。 

2.5 

复核评估 re-assessment 

对首次评估或持续评估的结论有异议时，经申请开展的老年照护等级评估。 

3 总则 

3.1 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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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应遵照标准规定的评估参数和事项进行评判。给出单项结论时不应相互作为参考因素。 

3.2 公正性 

评估工作不应受非相关因素的影响。评估人员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管理服务或提供服务的人员

不得兼任评估人员。 

3.3 保密性 

保护评估对象的个人隐私，未经评估对象或其法定监护人书面许可，不得对外披露评估对象个人及

评估的相关信息。 

4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 

4.1 评估机构 

4.1.1 评估机构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4.1.2 评估机构负责管理评估人员，把握评估质量。 

 

4.2 评估人员 

4.2.1 评估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诚信记录良好； 

——具备医疗、护理、康复、社工等专业背景； 

——有 5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符合其他相关要求。 

4.2.2 上岗前应参加专业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4.2.3 应按照评估工作流程（见附录 A）开展评估工作。 

4.2.4 应使用《上海市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表》（见附录 B）开展评估工作。 

 

5 主要参数项目评判 

5.1 生活自理能力 

5.1.1 进食 

5.1.1.1 使用餐具将饭菜送入口、咀嚼、吞咽等步骤能独立完成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1.1.2 使用餐具，在切碎、搅拌等协助下能完成进食的，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依赖。 

5.1.1.3 使用餐具有困难，将饭菜送入口、咀嚼、吞咽等步骤需要帮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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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依赖。 

5.1.1.4 不能自主进食，或伴有吞咽困难，使用餐具将饭菜送入口、咀嚼、吞咽等步骤完全

需要帮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依赖。 

 

5.1.2 修饰及洗浴 

5.1.2.1 修饰、洗浴能独立完成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1.2.2 修饰能独立完成，洗浴需要协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依赖。 

5.1.2.3 在他人协助下能完成部分修饰，洗浴需要帮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依赖。 

5.1.2.4 修饰、洗浴完全需要帮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依赖。 

 

5.1.3 穿（脱）衣 

5.1.3.1 穿（脱）衣能独立完成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1.3.2 穿（脱）衣需要他人协助，在适当的时间内完成部分穿（脱）衣的，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

依赖。 

5.1.3.3 在他人协助下，仍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完成部分穿（脱）衣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依赖。 

5.1.3.4 穿（脱）衣完全需要帮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依赖。 

 

5.1.4 排泄及如厕 

5.1.4.1 排泄正常，如厕不需协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1.4.2 排泄偶尔失禁，不需协助能如厕或使用便盆的，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依赖。 

5.1.4.3 排泄经常失禁，在很多提示和协助下尚能如厕或使用便盆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依赖。 

5.1.4.4 排泄完全失禁，如厕完全需要帮助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依赖。 

 

5.1.5 移动 

5.1.5.1 站立、转移、行走、上下楼梯等能独立完成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1.5.2 借助较小外力或辅助装置能完成站立、转移、行走、上下楼梯等，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依

赖。 

5.1.5.3 动则气急喘息，借助较大外力才能完成站立、转移、行走等，不能上下楼梯的，程度等级

评判为中度依赖。 

5.1.5.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依赖： 

——卧床不起； 

——休息状态下时有气急喘息，难以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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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转移、行走、上下楼梯等完全需要帮助。 

 

5.2 认知能力 

5.2.1 近期记忆 

5.2.1.1 对近期发生的事情记忆清晰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2.1.2 对近期发生的事情记忆模糊的，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缺失。 

5.2.1.3 对近期发生的事情遗忘，在提示下能记起部分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缺失。 

5.2.1.4 对近期发生的事情经提示也不能记起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缺失。 

 

5.2.2 程序记忆 

5.2.2.1 习得的生活技能能正确记忆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2.2.2 习得的生活技能在提示下能正确记忆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缺失。 

5.2.2.3 习得的生活技能经提示也不能正确记忆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缺失。 

 

5.2.3 定向力 

5.2.3.1 对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识别和判断能力正常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2.3.2 在提示下能正确说出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缺失。 

5.2.3.3 经提示也不能正确说出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缺失。 

 

5.2.4 判断力 

5.2.4.1 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等能正确作出判断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2.4.2 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等在提示下能作出判断，表现为判断迟缓、不决的，程度等级评

判为中度缺失。 

5.2.4.3 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等在提示下不能作出判断，或判断错误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

缺失。 

 

5.3 情绪行为 

5.3.1 情绪 

5.3.1.1 情绪稳定，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体验与实际相符，能被常人理解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

常。 

5.3.1.2 情绪欠稳定，但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体验尚能被常人理解的，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异常。 

5.3.1.3 无诱因，情绪变化较大，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体验与实际不相符，不能被常人理解的，



DB31/T 684—2013 

 
6 

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异常。 

5.3.1.4 情绪喜怒无常或毫无反应，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体验与实际不相符，不能被常人理解的，

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异常。 

 

5.3.2 行为 

5.3.2.1 动作举止等行为表现正常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3.2.2 动作举止等行为表现偶尔有异常，但不影响正常生活，程度等级评判为轻度异常。 

5.3.2.3 动作举止等行为表现经常有异常，影响正常生活，需要一定监护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

异常。 

5.3.2.4 动作举止等行为表现异常，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完全需要监护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异

常。 

 

5.3.3 沟通力 

5.3.3.1 在交流中能理解准确，表达清晰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3.3.2 在交流中提示后能理解，简单表达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异常。 

5.3.3.3 交流困难，不能表达和理解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异常。 

 

5.4 视觉 

5.4.1 无视力障碍或虽有视力障碍，在正常环境下能安全照顾自己的，程度等级评判为正常。 

5.4.2 低视力（矫正后），在正常环境下生活需要照顾的，程度等级评判为中度障碍。 

5.4.3 视力丧失，无法适应生活环境而需要照顾的，程度等级评判为重度障碍。 

 

6 背景参数项目调查 

6.1 社会生活环境 

6.1.1 居住状况 

应对评估对象居住状况作出评判。选项包括： 

——与配偶或子女同住； 

——与亲戚朋友等同住； 

——独自居住； 

——入住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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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家庭支持 

应对评估对象家庭支持状况作出评判。选项包括： 

——提供足够的物质和情感支持； 

——仅提供物质支持； 

——仅提供情感支持； 

——缺乏物质和情感支持。 

 

6.1.3 社会参与 

应对评估对象参加社区或集体活动情况作出评判。选项包括： 

——经常参加； 

——较少参加； 

——偶尔参加； 

——不参加。 

 

6.1.4 居住环境 

应对评估对象居住环境、卫生设施等情况作出评判。选项包括： 

——有无厕所，独用还是合用； 

——有无洗浴设备，独用还是合用。 

 

7 评估报告 

7.1 分值设定和照护等级划分 

7.1.1 主要参数项目分值设定 

7.1.1.1 生活自理能力： 

——正常分值设定为 0 分。 

——轻度依赖分值设定为 7 分。 

——中度依赖分值设定为 21 分。 

——重度依赖分值设定为 35 分。 

 

7.1.1.2 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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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分值设定为 0 分。 

——轻度缺失分值设定为 6 分。 

——中度缺失分值设定为 18 分。 

——重度缺失分值设定为 30 分。 

 

7.1.1.3 情绪行为： 

——正常分值设定为 0 分。 

——轻度异常分值设定为 1 分。 

——中度异常分值设定为 3 分。 

——重度异常分值设定为 5 分。 

 

7.1.1.4 视觉： 

——正常分值设定为 0 分。 

——中度障碍分值设定为 18 分。 

——重度障碍分值设定为 30 分。 

 

7.1.2 照护等级划分 

单项分值加权处理后： 

——总分为 0-7 分的，照护等级为正常。 

——总分为 8-21 分的，照护等级为轻度。 

——总分为 22-35 分的，照护等级为中度。 

——总分为 36 分及以上的，照护等级为重度。 

 

7.2 评估参数项目总结 

7.2.1 评估人员应对评估对象的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行为、视觉等主要参数项目的照护

等级进行评判，并对每个参数项目给予评语。 

7.2.2 评估人员应对评估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背景参数项目（包括居住状况、家庭支持、社会参与、

居住环境）进行描述。 

 

7.3 养老服务建议 

7.3.1 评估人员应根据首次评估结论，对首次评估对象提供的服务内容及服务形式（社区居家养老

或机构养老）提出建议，并描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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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当老年人身体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可申请持续评估。评估人员应根据持续评估结论，对持

续评估对象是否需要更改现有服务形式及服务内容提出建议，并描述原因。 

 

7.4 评估报告的确认 

7.4.1 评估人员应在完成评估后，填写附录 B 所示的评估表基本信息。 

7.4.2 评估人员应在完成评估后，再次确认完成该次评估的种类（首次评估、持续评估或复核评估），

并由评估员本人签名或盖章。 

 

8 评估质量的监督和改进 

8.1 评估质量的监督 

8.1.1 评估机构应对评估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包括（不限于）： 

——评估过程的独立性；  

——评估流程的规范性； 

——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公正性； 

——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1.2 评估机构应组织人员，定期对评估质量进行抽查，包括（不限于）： 

——参数项目评判的合标性； 

——分值计算的准确性； 

——评价和描述与照护等级的一致性； 

——评估建议与评估结论的匹配性。 

8.1.3 抽查人员应留下本人信息（姓名、联络电话、所属单位等），并由本人签名盖章，以确认抽查

结果。 

8.1.4 评估争议的处理 

8.1.4.1 评估对象及其法定监护人对首次评估或持续评估的结论有异议时，应在收到评估结论告知

单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申请复核评估。 

8.1.4.2 复核评估由养老服务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评估机构实施。 

8.1.4.3 复核评估结论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8.2 评估质量的改进 

针对监督抽查和调查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采取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持续改进评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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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老年照护等级评估流程图 

图 A.1 给出了老年照护等级评估的流程。 

 

 

 

 

 

 

 

 

 

 

 

 

 

 

 

 

 

 

 

 

 

 

 

 

 

 

 

 
 

评估机构受理评估个案 

评估机构指派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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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身体状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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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估对象约定上门评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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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确认表，完成评估报告 

对评估质量进行监督和改进 

评估结论是否有效 

告知结论 

是 

评估对象及其监护人

有无异议 

维持原评估结论 

无 

否 

结束 

评估人员做好评估前准备（如：    
初步了解评估对象基本信息等） 

持续评估 

复核评估 

复核评估结论 
是否与原结论一致 

告知新结论 

否 



DB31/T 684—2013 

 
11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上海市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表 

 

表 B.1 给出了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表的内容和格式。 

 

 

 

 

 

上海市老年照护等级评估表 

 

 

申 请 人 姓 名 ： 

 

区 县 ／ 街 镇 ： 

 

评 估 表 编 号 ： 

 

 

 

( 区县号 ) – ( 街镇号 ) - 

  

评 估 类 别 ： 

1. 首次评估   

2. 复核评估   

3. 持续评估   

评 估 次 数 ： 第       次 

上 次 评 估 日 期 ： 年 月 日 

本 次 评 估 日 期 ： 年 月 日 

评 估 员 姓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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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申请表资料》 

 

 

一、个人资料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性 别  社 保 卡 号  

□文盲  □小学  □初中 

民 族 

 

文 化 程 度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出 生 年 月  曾 从 事 职 业  

籍 贯  婚 姻 状 况 □未婚 □已婚 □丧偶 □离婚 

户 籍 所 在 地 
区(县)      街(镇)       路     居(村)委     弄    号    室 

居 住 地 址 
区(县)      街(镇)       路     居(村)委     弄    号    室 

住 宅 电 话 
 

邮 编 

 

移 动 电 话 
 

代 理 人 姓 名  与 申 请 人 关 系  

代 理 人 地 址 
区(县)      街(镇)       路     居(村)委     弄    号    室 

住 宅 电 话 
 

邮 编 

 

移 动 电 话 
 

 

 

二、目前生活状况 

经 济 状 况 □退休金       □子女补贴      □亲友资助        □其它补贴 

居 住 状 况 □与配偶或子女同住    □与亲戚朋友等同住    □独自居住    □入住养老机构 

住 房 性 质 □产权房       □租赁房        □廉租房          □私房 

帮 助 照 料 

您有需要帮助时（包括患病时）是否得到照料： 

□是                     □否 

如是，谁帮助照料： 

□子女  □配偶   □亲友  □其它：                

就 医 方 式 
□家庭病房          □社区医院 

□外出就诊          □习惯就诊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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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参数项目》 

参数项目一：生活自理能力（主要参数） 

程度等级 

评估事项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判断评分 

(1) 

进
食

 

使用餐具将饭菜

送入口、咀嚼、

吞咽等步骤。 

独 立 完

成。 

使用餐具，在

切碎、搅拌等

协 助 下 能 完

成。 

使 用餐具 有困

难，进食需要帮

助。 

不 能 自 主 进

食，或伴有吞

咽困难，完全

需要帮助（如

喂 食 、 鼻 饲

等）。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2) 

修
饰
及
洗
浴

 

修饰
a
、洗浴

b
。 独 立 完

成。 

修饰能独立完

成，洗浴需要

协助。 

在他人协助下能

完成部分修饰；

洗浴需要帮助。 

完 全 需 要 帮

助。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3) 

穿
（
脱
）
衣

 

穿（脱）衣服。 独 立 完

成。 

需 要 他 人 协

助，在适当时

间内完成部分

穿衣。  

在他人协助下，

仍需在较长时间

内 完成部 分穿

衣。 

完 全 需 要 帮

助。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4) 

排
泄
及
如
厕

 
小便、大便、如

厕等。 

排 泄 正

常，如厕

不 需 协

助。 

偶尔失禁，不

需协助能如厕

或使用便盆。 

经常失禁，在很

多提示和协助下

尚能如厕或使用

便盆。 

完全失禁，如

厕完全需要帮

助。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5) 

移
动

 

站立、转移、行

走、上下楼梯等。 

独 立 完

成。 

借助较小外力

或辅助装置能

完成站立、转

移、行走、上

下楼梯等。 

动则气急喘息，

借助较大外力才

能完成站立、转

移、行走，不能

上下楼梯。 

卧床不起；休

息状态下时有

气急喘息，难

以站立；移动

完 全 需 要 帮

助。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判断评分参考值： 参数项目一评估结论： 

0 - 2 分   生活自理能力正常 1.评分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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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等级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3 - 14分   生活自理能力轻度依赖 

15 - 30 分   生活自理能力中度依赖 

31 分或以上   生活自理能力重度依赖 

3.结论备注  

a.包括漱口、刷牙、洗脸、洗手、义齿清洁、口腔护理、梳头、洗脚、清洁会阴部、洗头、剃须、修剪指甲等。 

b.包括擦浴、淋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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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参数项目》 

参数项目二：认知能力（主要参数） 

程度等级 

评估事项 

正常 轻度依赖 中度依赖 重度依赖 

判断评分 

(1) 

近 

期 

记 

忆 

回想近期发

生的事情。 

对近期发生

的事情记忆

清晰。 

对近期发生

的事情记忆

模糊。 

对近期发生的事

情遗忘，在提示下

能记起部分。 

对近期发生的事

情经提示也不能

记起。 

正常     

轻度缺失  

中度缺失 

重度缺失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2) 

程 

序 

记 

忆 

完成习得的

生活技能（如

穿衣、烧水泡

茶等程序）。 

正确记忆。 － 在提示下能正确

记忆。 

经提示也不能正

确记忆。 

正常     

－  

中度缺失 

重度缺失 

0分  

－   

5 分  

10 分  

(3) 

定 

向 

力 

现实导向能

力，对人物、

地点、时间、

空间等识别

和判断能力。 

定向力 

正常。 

－ 
在提示下，能正确

说出人物、地点、

时间、空间等。 

经提示也不能正

确说出人物、地

点、时间、空间等。 

正常     

－  

中度缺失 

重度缺失 

0分  

－  

5 分  

10 分  

(4) 

判 

断 

力 

对日常生活

的内容、时间

等作出判断。 

能正确作出

判断。 

－ 在提示下能作出

判断，表现为判断

迟缓、不决。 

在提示下不能作

出判断，或判断错

误。 

正常     

－  

中度缺失 

重度缺失 

0分  

－  

5 分  

10 分  

 判断评分参考值： 参数项目二评估结论： 

1.评分总和  

2.判断等级 
正常       

轻度缺失   

中度缺失  

重度缺失  

0 - 4 分 

5 - 14分 

15 - 29 分 

30 分或以上 

认知能力正常 

认知能力轻度缺失 

认知能力中度缺失 

认知能力重度缺失 

3.结论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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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参数项目》 

参数项目三：情绪行为（主要参数）                                                  

程度等级 

评估事项 

正常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重度异常 

判断评分 

(1) 

情 

绪 

对客观事物的

主观态度体验

是否与实际相

符，能否被常

人理解。 

情绪稳定，对

客观事物的

主观态度体

验与实际相

符，能被常人

理解。 

情绪欠稳定，

但对客观事

物的主观态

度体验尚能

被常人理解；  

无诱因，情绪变化

较大，对客观事物

的主观态度体验

与实际不相符，不

能被常人理解。 

喜怒无常或毫无

反应，对客观事物

的主观态度体验

与实际不相符，不

能被常人理解。 

 

正常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重度异常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2) 

行 

为 

 

动作举止等行

为表现有否异

常。 

 

行为 表现正

常。 

行为表现偶

尔有异常，但

不影响正常

生活。 

行为表现经常有

异常，影响正常生

活，需要一定监

护。 

行为表现异常，严

重影响正常生活，

完全需要监护。 

 

正常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重度异常 

0分  

1 分  

5 分  

10 分  

(3) 

沟 

通 

力 

在交流中能否

互相理解。 

理解准确，表

达清晰。 

－ 需提示能理解、简

单表达。 

交流困难，不能表

达和理解。 

正常     

－  

中度异常 

重度异常 

0分  

－  

5 分  

10 分  

 

          

判断评分参考值： 参数项目三评估结论： 

1.评分总和  

2.判断等级 正常       

轻度异常   

中度异常  

重度异常  

0 - 1 分 

2 - 5 分 

6 - 15分 

16 分或以上 

情绪行为正常 

情绪行为轻度异常 

情绪行为中度异常 

情绪行为重度异常 

3.结论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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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参数项目》 

参数项目四：视觉（主要参数）                                                 

程度等级 

评估事项 

正常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判断评分 

视

觉 

有否视力障碍，

能否安全照顾自

己。 

无视力障碍或虽

有视力障碍，在正

常环境下能安全

照顾自己。 

－ 低视力（矫正

后），在正常环

境下生活需要

照顾。 

视力丧失，无法

适应生活环境

而需要照顾。 

正常     

－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0分  

－  

5 分  

10 分 

判断评分参考值： 参数项目四评估结论： 

1.评分总和  

2.判断等级 正常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0 分 

－ 

5 分 

10 分 

视觉正常 

－ 

视觉中度障碍 

视觉重度障碍 

3.结论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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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参数项目》 

参数项目五：社会生活环境（背景参数）                                         

(1)

居 

住 

状 

况 

居住状况。  1.1        

与配偶或子

女同住。 

 1.2       

与亲戚朋友

等同住。 

 1.3       

独自居住。 

 1.4         入

住养老机构。 

 

(2)

家 

庭 

支 

持 

家庭支持状况。  2.1        

提供足够的

物质和情感

支持。 

 2.2       

仅提供物质

支持。 

 2.3       

仅提供情感

支持。 

 2.4         缺

乏物质和情感支

持。 

(3)

社 

会 

参 

与 

参加社区或集体活动

情况。 

 3.1        

经常参加。 

 3.2       

较少参加。 

 3.3       

偶尔参加。 

 3.4         不

参加。 

(4)

居 

住 

环 

境 

居住环境、卫生设施等

情况。 

4.1 厕所 

□独用 

□合用 

□无 

4.2 洗浴设备  

□独用 

□合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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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一：分值设定和照护等级划分 

参数项目 生活自理能力 认知能力 情绪行为 视觉 

评估分值 

 

正常   0分 

轻度依赖   7分 

中度依赖  21分 

重度依赖  35分 

 

 

正常   0分 

轻度缺失   6分 

中度缺失  18分 

重度缺失  30分 

 

 

    正常  0分 

轻度异常  1分 

中度异常  3分 

重度异常  5分 

 

 

正常   0分 

       -     - 

中度障碍  18分 

重度障碍  30分 

 

照护等级评分参考值 评估分数总结 

0 - 7 分 正常 
1. 评估总分  

8 - 21分 轻度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欠佳，需要提供一些帮助。 

22 - 35 分 中度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较差，需要提供较大帮助。 

36 分或以上 重度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需要提供很大帮助。 

2. 照护等级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结论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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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二：评估参数项目总结 

程度等级 □ 正常    □ 轻度    □ 中度    □ 重度 (1) 生活自理能力 

评    语 

 

程度等级 □ 正常    □ 轻度    □ 中度    □ 重度  (2) 认知能力 

评    语 

 

程度等级 □ 正常    □ 轻度    □中度    □ 重度  (3)情绪行为 

评    语 

 

程度等级 □ 正常    ——      □中度      □ 重度 

 

(4) 视觉 

评    语  

 

 

 

 

 

居住状况  

家庭支持  

社会参与  

(5) 社会生活与

环境 

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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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三：养老服务建议 

服务项目 需要提供 服务程度及频次 

送餐 □是   □否 每日(    )次 

进食 □是   □否 喂食□  饮水□  切碎及搅拌□ 

修饰及洗浴 □是   □否 部分帮助□        完全帮助□ 

穿（脱）衣 □是   □否 部分帮助□        完全帮助□ 

如厕及排泄 □是   □否 提醒□ 扶助□ 协助使用便器□ 更换尿布□ 

移动 □是   □否 协助：站立□ 行走□ 上下楼□ 使用步行器□ 

压疮护理 □是   □否 定时翻身□        清洁皮肤□ 

用药 □是   □否 保管药品□  发放药品□  帮助服药□ 

物品整理 □是   □否 每月(    ）次 

物品清洁消毒 □是   □否  

洗涤 □是   □否 衣物□    被褥□每月    次    尿布□ 

打扫房间 □是   □否 每周（    ）次 

陪诊 □是   □否 陪同就诊□   帮助配药□ 

购物 □是   □否 每周(    )次 

康复保健 □是   □否 每周(    )次 

  

  

  

养
老
服
务
建
议

 

其
他
服
务

 

  

建议

服务

形式 

□ 社区居家养老 

□ 机构养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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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三：养老服务建议（持续评估时填写） 

照料等级 □正常    □轻度    □中度    □重度 

服务内容 是否继续提供 服务程度及频次 

送餐 □是  □否 每日(    )次 

进食 □是  □否 喂食□  饮水□  切碎及搅拌□ 

修饰及洗浴 □是  □否 部分帮助□        完全帮助□ 

穿（脱）衣 □是  □否 部分帮助□        完全帮助□ 

如厕及排泄 □是  □否 提醒□ 扶助□ 协助使用便器□ 更换尿布□ 

移动 □是  □否 协助：站立□ 行走□ 上下楼□ 使用步行器□ 

压疮护理 □是  □否 定时翻身□        清洁皮肤□ 

用药 □是  □否 保管药品□  发放药品□  帮助服药□ 

物品整理 □是  □否 每月(    ）次 

物品清洁消毒 □是  □否  

洗涤 □是  □否 衣物□    被褥□每月    次    尿布□ 

打扫房间 □是  □否 每周（    ）次 

陪诊 □是  □否 陪同就诊□   帮助配药□ 

购物 □是   □否 每周(    )次 

康复保健 □是  □否 每周(    )次 

  

  

  

其他服务 

  

建议更改 

服务形式 

□社区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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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四：评估报告的确认 

评估表基本信息 

评估表号码 
(         ) – (         ) –  

区县号    街镇号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区县／街镇 区县：    编号： 街镇：      编号： 

评 估 员 姓 名  

联 络 电 话  

确认完成 首次评估   

复核评估   

持续评估   

所 属 单 位  

 

 

 

评估员签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1) 

评 

估 

员 

确 

认 

完 

成 

 

 

督 导 员 姓 名  

联 络 电 话  

抽查结论 符合评估标准   

建议再次评估   

所 属 单 位  

 

 

 

督导员签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2) 

督 

导 

员 

抽 

查 

 

 

负 责 人 姓 名  

联 络 电 话  

确认评估报告 确认评估结果   

要求再次评估   

所 属 单 位  

 

 

 

负责人签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3) 

街

镇

管

理

部

门

确

认 
 

 

 

 

 


